中国测绘学会团体会员条例

第一条  根据中国测绘学会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的《中国测绘学会章程》及中国科协有关规定，特制订本团体会员条例。

第二条  本会团体会员的入会条件是，承认本会章程、愿意参加和支持本会活动，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1、具有一定数量的科技人员，从事与测绘相关的科研、教学、生产、经营和管理的企事业单位、中介机构及部队；

2、计划单列市以上的地方测绘学会；或其它依法注册的学术性、科普性、行业性社会团体。

第三条  本会团体会员的入会程序为：

1、填写《中国测绘学会团体会员申请表》，寄送本会办事机构；

2、经本会常务理事会议或授权学会办事机构审批；

3、交纳会费后，由本会发给《中国测绘学会团体会员证》及中国测绘学会团体会员铜牌。

第四条  本会团体会员的权利如下：

1、可向本会推荐理事候选人；

2、参加本会组织的学术交流、测绘科普、国际民间交往、科技联谊等有关活动；
3、可推荐本单位的项目，直接参加本会组织的测绘科技进步奖、优秀测绘工程奖、优秀地图作品裴秀奖、优秀测绘期刊奖等的评选；

4、免费获得《中国测绘学会会讯》、《中国测绘学科发展蓝皮书》（年度性）、《测绘工程》及其它有关资料；

5、优先承接或得到：本会的有关科技咨询服务、各类继续教育培训等；

6、有对本会进行监督的权利和退会的自由。

第五条  本会团体会员的义务如下：

1、积极参与支持本会组织的各种相关会议及活动；

2、执行本会决议，接受本会委托的工作；

3、向本会反映情况，提供有关资料；

4、按规定向本会交纳会费。

第六条  本会团体会员会费交纳与使用的原则为：

1、本会团体会员会费的交纳时间和标准及方式方法，按本会有关通知具体办理；

   2、本会团体会员的会费，主要用于本会举办的各项活动和有关工作、为团体会员服务及本会办公费用等；

3、本会团体会员会费的使用，接受团体会员的监督，并应向学会理事会报告。

第七条  本会团体会员的退会与除名规定为：

1、团体会员以单位名义提出“退会”申请，并退回《团体会员证书》，由本会办事机构备案，即生效；

2、如违反本会章程、不履行团体会员义务、不续交会费，或损坏本会声誉和利益，经本会常务理事会审议，取消其团体会员资格并收回《团体会员证书》及铜牌。

第八条  本会对团体会员的组织管理：
1、本会办事机构负责对本会团体会员有关组织方面的具体管理工作；

2、各团体会员单位应有一位领导分管学会工作，并设联系人1名负责该单位与本会办事机构之间的联系，反映单位对学会的意见和要求。

3、团体会员的资格一般每四年确认一次，即在学会理事会换届的同期进行；团体会员入会手续一般每年年初办理；在本会理事会换届年以外入会的，可只交纳对应时间段的会费。

4、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团体会员工作会议，以通报情况、交流经验，或开展有关活动。

第九条  本团体会员条例经中国测绘学会九届十次常务理事会审议修订，自2009年1月10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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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中国测绘学会会费缴纳规定》的

通    知

本会常务理事、理事，各分会、专业（工作）委员会，各团体会员单位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测绘学会：


《中国测绘学会会费缴纳规定》（修订稿）经中国测绘学会十届一次常务理事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
附件：《中国测绘学会会费缴纳规定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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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中国测绘学会会费缴纳规定
为进一步完善学会有关团体会员、个人会员及理事的管理机制，根据民政部和中国科协的有关精神以及“中国测绘学会团体会员条例”、“中国测绘学会个人会员条例”、“中国测绘学会理事工作行为规则”，在广泛调研其他兄弟学会相关规定及办法的基础上，结合本会实际，特制定如下缴费规定：

一、会费标准

1、团体会员：年会费为1500元（届会费为5000元）；其中来自企业的团体会员会费为年会费2000元（届会费8000元）。

2、个人会员：年会费为30元（届会费为100元）。

3、理事：年会费为1500元（届会费为5000元）。

4、常务理事：届会费为20000元；

5、正副理事长：届会费为50000元。

6、外籍会员：届会费为100美元（港澳籍会员参照此标准执行）。

二、交纳方式

1、团体会员会费及理事会费直接汇（寄）中国测绘学会秘书处。

2、个人会员费

①可由省（市）测绘学会及本会二级机构或团体会员单位代收后，交寄中国测绘学会秘书处（省级学会及本会二级机构代收的个人会员会费，可直接留取其中的50%作为活动费用）。

②可直接交寄至中国测绘学会秘书处。

三、缴费要求

1、缴纳会费是会员应尽的义务，也是增强会员意识的具体措施，会员应根据规定缴纳会费。

2、按届交纳者，交费时间为换届的第一年；按年交纳者，交费时间为每年的上半年（以交费通知为准）。
3、累计二年未交纳会费者，免去相应职务或资格。

本会费缴纳规定经中国测绘学会十届一次常务理事会审议修订，自2010年3 月10 日起实施。
中国测绘学会团体会员申请登记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申请单位
	

	详细地址
	

	邮    编
	
	传  真
	

	
	法人/代表
	联系人

	姓   名
	
	

	职务/职称
	
	

	固定电话
	
	

	手机（必填）
	
	

	E-mail（必填）
	
	

	单位职工总数：

	单位基本情况：



	单位业务范围：



	所在单位意见
	单位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中国测绘学会批准记录

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	颁发团体会员证书日期

年  月  日

	备注：




联系方式：

  中国测绘学会学术交流处  苏文英
地址：北京海淀区紫竹院百胜村1号   邮编：100048     
电话：88586472     传真：88585404
见背面








